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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我国性别比失衡

李慧英 

2005-12-23

 

——写在男女平等国策提出十周年之际

  要遏制性别比例失调，就必须触动父权制的根子，无论在资源分配和婚姻制度上，改变从夫居和男性主导的资

源分配形式。 

  需要从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入手，用男女平等的立法原则调整现有一切违背男女平等原则的政策规定乃至村规

民约。 

   

  2003年，一个隐性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成为显性的社会问题，而且成为政策问题。这就是出生性别比失调。

按照国际上长期的观察，正常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一般在100：103~107之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以及随后各年龄段人

口的死亡率共同决定了一个人口群体的性别构成和性别平衡，中国男女比例出现严重失衡，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

的数据显示，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0：116.9，有的省份高达100：138，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700万，0~15岁

的男性比女性多出1800万。同年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都讲到这个问

题，要计生委重视、关注这个问题，力争五年左右的努力，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 

  性别比失衡是技术问题还是性别偏好问题？ 

  性别比失调究竟是什么问题？关系到我们采取怎样的对策。 

  一种说法是医疗设施问题即B超所致。应当看到，农村的B超特别有市场，在进行性别选择时深受农民的欢迎。

为此，《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经批准生育，怀孕后无特殊情况未经县或者不设区的市级计划生育

部门批准，擅自引产的，不再安排生育。”条例还规定：“对无特殊情况要求实行引产手术的，施术单位必须查验

其县或者不设区的市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有证明，方可终止妊娠。” 

  海南省政府要求，各级计生部门要协助同级政府具体负责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的组织、协调和监督工作，会同

卫生等部门制定和完善B超管理、终止妊娠手术管理、出生婴儿死亡报告等制度。在这里，固然B超有助于确认胎儿

的性别，但本身不会自动选择性别，B超在世界各地医学界广泛使用，并未导致性别失衡，只有当B超与强烈的性别

偏好结合在一起才会导致对男孩保留。所以，B超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决定因素。 

  数据显示，性别比升高是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显现出来的，然而，计划生育是否必然导致性别失衡，人口

数量减少是否导致男多女少，却没有因果联系。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只是控制出生人口的数量，限制中国人口

总量，并不在于专门限制女性的数量。在发达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但并未出现性别比失调。只有在存在明显的性

别偏好的问话中才会在控制人口过程中凸现这一问题。计划生育之前，一定要男孩的生育意愿在没有受到数量限制

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不断生育直到有了男孩，才肯善罢甘休。而在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有了两个女孩就不能再要

了，出现了有女无男的困境，只有通过女死男活满足生育愿望。  

  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中遇到了性别偏好的障碍，于是出现了对于生育男孩意愿的迁就，如：生了两个女孩还可

以再生一个男孩。政策执行的结果人为导致了男多女少。何以在发现胎儿的性别之后要将女孩作掉，或者在生了女

儿之后还一定要男孩，从根本来说，是一种性别偏好。当这种偏好不改变，就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要男孩。即便

不能确认胎儿的性别，也会采取其他方式，生育女孩后扔掉就是一种。  

  应当看到，B超的严格控制会使性别比例失调有所减缓，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正因为男孩偏好，当计划生育

政策进行人口限制，不能在有限的数量满足要男孩的愿望时，就会采取种种手段包括遗弃女婴，使性别之间的自然

平衡被打破。 

  男孩偏好从根本上来说是性别不平等问题 

  在汉族地区或者接受了汉族性别文化地区，都会有强烈的性别偏好。我们在这里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

一性别偏好？据调查，多孩生育的92%在农村，而大约70%多孩生育的原因是要男孩。为什么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要男

孩？生育男孩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其他一些民族就没有那么强烈？学者杜江先在山东三个县调查结果是：

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占到69%。辜胜祖在湖北四县的抽样调查是养儿防老为51%，传宗接代为25%，两项合计为

76%。而看作生活乐趣和增加劳动力的合计只有24%。 

  值得注意的是，养儿防老是生育男孩的最主要动机之一，即将男孩在农村是作为老年生活保险的主要投资方

式。这自然与农村主要依靠家庭养老而不是社会养老有关，老有所养是一个社会十分现实的问题，家庭养老恐怕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是农村的主要养老方式，问题是：家庭养老是怎样变成了儿子养老而不是子女养老？  



来源：中国妇女报 

  无论从血缘、从亲情来看，儿女都是家庭成员，都可以成为照顾老人生活的主体，为什么一定将女儿从家庭中

排斥出去？而仅仅选择了儿子呢？这与父权为核心的男婚女嫁的婚姻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父权制框架内，男性与女性结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男性结婚不需要离开生长的家庭、家族和乡村，抚养

的是自己的父母，而女性却要来到男方的家庭和居住的村庄，供养的是丈夫的父母。从夫居的制度安排，使得养女

不能养老，养儿才能养老。应当看到，女儿的扶养父母权利是被剥夺的。正是女儿从夫居的制度使得女儿不能养

老。这对于依靠家庭养老的农村地区来说，就不仅仅是重男轻女的观念问题，也不是农民素质问题，而成为实实在

在的现实生活问题。  

  在我们走访的汉族农村，你会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一点。那里的女孩似乎天经地义就得从夫居，没有儿子老年父

母就是没有人管。当女儿养老的问题不能解决，只能依靠儿子养老的时候，你说生男生女都一样，而且把这种标语

贴满了村寨，农民也会感觉不一样，女孩就得嫁出去吗？就不能养老吗？怎么能跟男孩一样？所以问题在于如何使

男孩女孩都能养老，才能解决农村50%以上的男孩偏好。在西藏和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家庭养老，性别比失衡却没有

出现。在那里，无论有多少孩子，都是将长子或长女留下养老，其他孩子长大离家生活。所以，要解决儿女都能养

老的问题，是改变强制性的从夫居，使得男女都有婚姻居住地的选择权利。 

  男女不平等根源：传宗接代与男性继承 

  此外，传宗接代是男孩偏好的另外一个主要动机。李银河认为，在西方国家，只有贵族世家才保留着传宗接代

的信念，而在中国，百家姓的每一家似乎都把传宗接代视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因此，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传宗

接代是中国人唯一的宗教信仰。（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第121页）在华夏民族的心目

中，绝户是最大的不幸。绝户不仅指的是没有后代，还特指没有儿子。对于中国汉族的家庭来说，女儿是不能传宗

接代的，只有男孩才拥有这一特权。似乎，这种看法与女性在人类繁衍中的作用正好相反。  

  女性常常被比作大地比作母亲，只有通过女性的怀孕、生育，才能使家庭、使种族延续下来。可以说举足轻

重，怎么却不能传宗接代了呢？为什么如此？这是华夏父权制的另外一项制度安排，即由儿子继承财产、姓氏、声

望，哪怕你是公主也不能继承，它的继承方式是父子轴，即按照父亲传递给儿子、儿子传递给孙子继承权力、地

位、财产和姓氏的。而女儿是不能继承财产、姓氏和家族声望的。在男性继承制度这一点的设计上，是超越阶级和

阶层的。  

  不管女性是贵族还是贫民，都必须遵从男性继承的制度安排。而继承父姓则意味着子女为父亲家庭所有。而女

人则是父子轴中的一个生育工具。对父权继承制恩格斯有着深刻的认识，恩格斯认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

女性奴役同时发生的。父权制建立是妇女最大的失败。 

  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而销声匿迹，反而在新制度建立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加以

复制。至今，在农村绝大多数地区，女性是没有宅基地的分配权的，女性是没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的，在集体的资

源分配制度中女性几乎被排斥在外。漠视女性的合法权利，往往不会遭到直接的反抗，也不会直接引发社会不稳

定，常常成为决策者忽视女性权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忽视女性权利的报复方式是潜移默化的，而又是难以逆

转的，即强化了男孩偏好，使性别失衡的社会问题不断加剧。  

  所以，要遏制性别比例失调，就必须触动父权制的根子，无论在资源分配和婚姻制度上，改变从夫居和男性主

导的资源分配形式。同时，辅之以其他手段，达到标本兼治。所以，从根本上说，问题出在人口方面，根子却在性

别结构与性别关系的不合理，需要从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入手，用男女平等的立法原则调整现有一切违背男女平等

原则的政策规定乃至村规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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